
沈 阳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沈阳市人 才工 作办公室 文件
沈 阳 市 财 政 局

沈科发(20 17 )4 号

关于印发〈沈阳市高层次人才

创新成果转化补助资金实施细则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

现将《沈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成果转化补助资金管理 细则》

印发给你们
，
请结合实际

，
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



(二 )所转化创新成果研发任务的主持者或主要完成者 (个人

申报排名应在前五 名
，
团队申报排名应在前七名) 。

(三 )创新成果转化过程的主要指导者或参与者 。

(四 )团队成员均要符合上述三款之条件。

第七条 人才和团队创造的科技成果应符合下列条件之 。

( )通过验收且形成验收意见的市级以上各类计划项 目。

(二 )核心 技术获得 自主知识产权 (发明、 实用新型、 外观设计

专利证 书
，
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

，
商标注册证 书

，
软件登记 证 书等)

或取得行业许可 、 准入证 明的。

(三 )通过市以上行业协会评定的 。

第八条 创新成果在沈阳本地转化
，
且 转化时间在 年 以上

五年以下的。

第九条 创新成果转化 年后的产值和净利润较上年 (上年

同期
，
下 同)增幅达 2 0 % 以上的$新产品转化 一 年后实现产值 2 0 0

万元 以上
、 净利润 10 万元以上的。 农业创新成果转化效益指标不

低于上述增幅或数额的 50 % (下同) 。

第三 章 补助范围及标准

第十条 重点补助在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 、新 代信息技术 、

新能源 、新材料、 生物医药、 资源与环境、 人 口 与健康 、 城市建设 与

城镇化、 现代服务业
、现代农业等领域创造成果的人才和团队

。

第十一 条 补助额度为 10 10 0 万 。 团队形式申报的补助额

度上浮 50 %
，
最高不超过 10 0 万元

。






